
履职中受骗劳动者应适当赔偿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的

经济损失 

——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诉李某劳动争议案 

 

【案件基本信息】 

1.裁判书字号 

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院（2019）京 03 民终 12143 号民事判决

书 

2.案由：劳动争议 

3.当事人 

原告（上诉人）：某广告有限责任公司（以下简称海旅广告公司） 

被告（被上诉人）：李某 

【基本案情】 

2001 年 10 月 20 日，李某取得会计从业资格证书，一直在传媒

行业从事会计工作。海旅广告公司与海南某传媒公司共用一个办公地

点，人员混同。2010 年 3 月 1 日，李某入职海旅广告公司，负责该

公司的财务工作。2011 年 4 月 1 日，李某又与海南某传媒公司签订

劳动合同，约定李某担任广告经营中心财务部门会计主管，并同时处

理海旅广告公司的财务工作。海旅广告公司未制定财务管理制度，

2011 年 3 月开始该公司未再设置专职财务人员，在日常转账中存在

管理人员仅口头同意，后补签字的情况。李某现仍在职，月工资标准

为 1.28 万元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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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8 年 5 月 29 日上午，海旅广告公司法定代表人李华出差不在

北京。该日 10 时左右，李某收到一封署名为“李华”的 QQ 邮件，让

李某添加“李华”工作 QQ 号。李某便添加了此 QQ 号，“李华”开始

与李某对话。后李某在“李华”的指示下使用一级网银 U 盾，通过网

上银行将海旅广告公司账户名下的 38 万元分 8 笔转至”邓钦仁”个

人账户，并将转账截屏发给“李华”。上述期间，QQ 系统共四次向李

某发出安全警示，李某未直接与李华取得联系予以确认。2018 年 5

月 29日 14时左右，“李华”通过 QQ再次指示李某以违约金的名义向”

邓钦仁”个人账户支付 38 万元时，李某意识到遭遇了网络诈骗，遂

拨打 110 进行报警，警方已立案，但该刑事案件尚未侦破。 

海旅广告公司认为，李某会计从业经验丰富，却受网络诈骗导致

公司巨大损失，主观上存在重大过失，要求李某赔偿经济损失 38 万

元。李某认为其不存在故意违法付款的行为或失职行为，没有赔偿义

务。 

【案件焦点】 

1.李某遭遇网络诈骗而实施的会计转账行为是否属于重大过失

导致的失职行为，是否应当赔偿海旅广告公司因此而遭受的经济损失；

2.李某应当承担赔偿责任的范围。 

【法院裁判要旨】 

北京市朝阳区人民法院经审理认为：因劳动者过错，给用人单位

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予适当赔偿。考虑到劳动关系的特殊性，劳动者

的过错程度应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的程度。李某具有丰富的财务会计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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工作经验，在违反正常转账流程的情况下草率向他人个人账户进行大

额汇款，未尽到一名专业财务会计人员应尽的基本审慎注意义务。李

某的行为已构成重大过失，应对给海旅广告公司造成的经济损失承担

适当的赔偿责任。 

在确定损害赔偿数额时，应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风

险和损失。劳动者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，在一

定程度和范围内属于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，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。另

外，用人单位对损害的发生也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劳动者的责任。海

旅广告公司没有专门的财务规章制度，无严格的审批手续，缺乏监督

制约，在制度设计和操作规范方面均存在漏洞；缺乏专职财务人员，

与关联公司对李某混同用工，在人员及财务方面存在管理不当，是本

案发生的重要原因。故，综合考量李某的工作性质、工作经验及工资

收入，海旅广告公司及李某的过错程度、损害后果，以及双方风险防

范、损失负担能力等情况，根据公平原则、诚实信用原则，海旅广告

公司的损失应由李某承担 10%为宜。 

综上，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法》第三条、第四条、第七十

八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劳动合同法》第三条、第二十九条，《中华人

民共和国劳动争议调解仲裁法》第六条，《中华人民共和国侵权责任

法》第六条、第二十六条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一、李某于本判决生效之日起七日内赔偿海旅广告公司经济损失

38 000 元； 

二、驳回海旅广告公司的其他诉讼请求。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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海旅广告公司不服原审判决，提起上诉。北京市第三中级人民法

院同意一审法院裁判意见，依照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》第一

百七十条第一款第（一）项之规定，判决如下： 

驳回上诉，维持原判。 

【法官后语】 

用人单位诉求劳动者赔偿损失的案件，常见情形为劳动者履职期

间损坏单位财物或泄漏工作秘密造成用人单位损失。近年来，因劳动

者履职中遭受网络诈骗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而引发的赔偿纠纷，也时

有发生，本案即是典型。在何种情况下履职中受骗劳动者应赔偿用人

单位损失，以及具体赔偿额度如何确定，本案是一个很好的分析样本。 

（一）履职中受骗劳动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用人单位造成经济

损失的，应予以赔偿。 

劳动者对用人单位负有忠实义务，在履行职务行为的过程中，应

避免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失。若劳动者存在过错给用人单位造成重大损

失，应承担相应赔偿责任，这符合过错责任的一般原理，通常也符合

用人单位规章制度的规定和双方劳动合同的约定。但履职中受骗劳动

者的过错达到何种程度才应被追究赔偿责任，这一问题需要严格界定。 

故意是过错程度最高的一种主观过错，劳动者明知不可为而为所

导致的用人单位损失，显然应予赔偿。按照注意程度不同，过失分为

重大过失、一般过失和轻微过失。所谓重大过失即行为人欠缺一般人

具有的起码注意，其只要稍加注意，损失本不会发生，其漠不关心的

冷漠态度已达到极致，从而与故意在法律和道德的应受谴责程度上已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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相差无几。一般过失即行为人缺乏具有一般知识、智力和经验的人诚

实处理事物所应有的注意。轻微过失即行为人缺乏极谨慎而精细的管

理人的注意。一般过失或轻微过失由于所要求的注意程度极高，在一

般情况下的一般人可能都会犯此过失。履职中受骗的劳动者若仅是一

般过失或轻微过失也要承担赔偿责任，则是一种苛责。考虑到劳动关

系的隶属性以及劳动法律倾斜保护劳动者的一般原则，履职中受骗的

劳动者承担赔偿责任的过错程度应以达到故意或重大过失为限。 

当然，用人单位可以通过制定员工手册等规章制度，对存在一般

过失或轻微过失的劳动者进行适当合理的规制，以便督促劳动者提高

履职过程中的注意程度，防止产生或扩大损失。 

（二）赔偿金额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，兼顾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

及风险防范、损失负担能力等综合因素，根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

则予以确定。 

用人单位负责提供生产资料和劳动条件，享有经营利益，劳动者

在履行劳动合同过程中给用人单位造成损害，在一定程度和范围内属

于用人单位的经营风险，应当由用人单位承担。用人单位对损害的发

生也有过错的，可以减轻劳动者的责任。如果将公司制度不健全、管

理松散带来的经营风险全部由劳动者负担，显然有失公平。用人单位

的风险防范、损失负担能力一般均高于劳动者，在确定具体损害赔偿

金额时，应在用人单位和劳动者之间合理分配风险和损失。 

因此，劳动者需要赔偿的损失应在用人单位实际遭受的经济损失

范围内确定。对于产生的实际损失，应由用人单位进行举证证明，无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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法证明产生的实际损失金额的，应承担举证不能的不利后果。在实际

损失确定后，还需考虑双方的过错程度以及风险防范、损失负担能力

等情况，根据公平原则、诚实信用原则，综合衡量后予以确定。 

综上，本案提出的“履职中受骗劳动者因故意或重大过失给用人

单位造成经济损失的，应予以赔偿；赔偿金额应以实际损失为基础，

兼顾当事人的过错程度以及风险防范、损失负担能力等综合因素，根

据公平原则和诚实信用原则予以确定”的裁判规则，可为履职中受骗

劳动者赔偿损失类案件裁判标准的完善提供有益的借鉴，具有参考价

值。  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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